
泽政函〔2025〕3 号

此行间距用于调节，行距=42-标题行数*2（磅）

泽州县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名单和县本级

行政检查主体名单的通告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

见》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严格规范涉企行

政检查若干举措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《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》

《山西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《泽州县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，经依

法审查，确认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 43 个、行政检查主体 42 个，

现公布如下：

一、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（43 个）

泽州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（泽州县粮食局、泽州县人民政府

国防动员办公室、泽州县人民防空办公室、泽州县数据局、泽州

县民营经济发展局）

泽州县教育局

泽州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（泽州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局、泽州县商务局）

泽州县公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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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民政局

泽州县司法局

泽州县财政局

泽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泽州县自然资源局（泽州县规划局）

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（泽州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）

泽州县交通运输局

泽州县水务局

泽州县农业农村局

泽州县林业局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（泽州县文物局）

泽州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泽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泽州县应急管理局（泽州县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

泽州县审计局

泽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泽州县知识产权局）

泽州县统计局

泽州县医疗保障局

泽州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（泽州县政务信息管理局）

泽州县能源局

泽州县档案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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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新闻出版局

泽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下村镇人民政府

大东沟镇人民政府

川底镇人民政府

周村镇人民政府

南岭镇人民政府

犁川镇人民政府

山河镇人民政府

晋庙铺镇人民政府

大箕镇人民政府

南村镇人民政府

金村镇人民政府

柳树口镇人民政府

高都镇人民政府

北义城镇人民政府

巴公镇人民政府

大阳镇人民政府

二、县本级行政检查主体（41 个）

泽州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（泽州县粮食局、泽州县人民政府

国防动员办公室、泽州县人民防空办公室、泽州县数据局、泽州

县民营经济发展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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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教育局

泽州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（泽州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局、泽州县商务局）

泽州县公安局

泽州县民政局

泽州县司法局

泽州县财政局

泽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泽州县自然资源局（泽州县规划局）

泽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（泽州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）

泽州县交通运输局

泽州县水务局

泽州县农业农村局

泽州县林业局

泽州县文化和旅游局（泽州县文物局）

泽州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

泽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泽州县应急管理局（泽州县地方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局）

泽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（泽州县知识产权局）

泽州县统计局

泽州县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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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州县能源局

泽州县档案局

泽州县新闻出版局

泽州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下村镇人民政府

大东沟镇人民政府

川底镇人民政府

周村镇人民政府

南岭镇人民政府

犁川镇人民政府

山河镇人民政府

晋庙铺镇人民政府

大箕镇人民政府

南村镇人民政府

金村镇人民政府

柳树口镇人民政府

高都镇人民政府

北义城镇人民政府

巴公镇人民政府

大阳镇人民政府

泽州县县本级行政执法主体名单和行政检查主体名单在泽

州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。县直各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检查主体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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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变化的，由县直各部门及时提请县司法局审查并报县政府批准

后，在泽州县人民政府网站予以更新。

本通告公布后，原《泽州县人民政府关于更新行政执法主体

名单的通告》（泽政函〔2024〕1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泽州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8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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